通    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》，凡于2005年在西宁海关办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》的企业，请于该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到我关报关大厅办理换证手续，逾期不办理的，证书自动失效。
特此通知

咨询电话：8866337     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宁海关
二OO八年一月二十三日
